
强制性公积金 
香港人口急剧老化。目前，65岁或以上人士占总人口

12.4%。预计到2015年，所占比例将会增至14.6%；而到

2033年，更会高达25.6%。在强制性公积金（「强积金」）

制度于2000年12月实施之前，本港社会约340万的就业人

士中，只有约三分一人享有退休保障。而在制度实施以后，

直至目前为止， 86%的就业人士已获得某程度的退休 
保障。 
 1995年8月，《强制性公积金计划条例》（《强积金

条例》）获得通过，为就业人士提供正式退休保障迈出重

要一步。《强积金条例》提供法律框架，设立以私营方式

管理、与就业有关的强积金计划，让就业人士为退休生活

累积财政储备。 
 强制性公积金计划管理局（「积金局」）于1998年9
月成立，负责规管和监察强积金制度的运作。强积金制度

在2000年12月1日开始实施。 
 
强积金制度的优点： 
• 公平：强积金是公平的制度，所得累算权益与供款额

成正比，因此亦能鼓励计划成员自愿作出额外供款，

为退休生活累积更多权益。 

• 符合成本效益：强积金计划以私营方式管理，在自由

竞争环境下运作，有助提高效率及减省成本，使计划

成员受惠。 

• 切合本港需要：香港的金融服务体系完善稳健。政府

严格规管和监察以私营方式管理的退休制度，是为就

业人士提供退休保障最有效和最稳妥的方法。 

 香港现行的综合社会保障援助（「综援」）计划，为

有需要人士提供基本社会保障。强积金制度实施以后，加

上个人储蓄和保险，以及综援，香港便具备世界银行所倡

议的三大安老支柱。 
 
强积金制度：强积金制度的主要特点包括： 
• 涵盖范围：除了《强积金条例》所订明获豁免的人士

以外，所有年满18岁至未满65岁的雇员及自雇人士均

须参加强积金计划。 
• 强制性供款：雇员须就每月有关入息的百分之五作出

供款，雇主亦须为雇员作出等额供款。月入少于最低

入息水平（即每月5,000元）的雇员则无须供款，惟

亦可以选择供款，而雇主则必须按雇员入息的百分之

五为雇员供款。就供款而言，最高入息水平为每月

20,000元。雇员及雇主可自愿作出超逾法定最低供款

额的额外供款。自雇人士亦须按最高和最低入息水平

就有关入息作出百分之五的供款。 

• 归属：所有强制性供款一经存入计划，即全数归属有

关计划成员。 

• 权益的保存：所有强积金供款及由其衍生的权益必须

保存至有关计划成员年届65岁退休年龄，或停止受雇

且达60岁为止。未届65岁退休年龄的计划成员，可在

死亡、完全丧失工作能力、永久性地离开香港，或小

额结余帐户的情况下提早提取权益。 

• 可转移权益：雇员转职时，可把累算权益转移至新雇

主参加的计划，或选择在原本的集成信托计划或任何

强积金计划开设保留帐户以保存累算权益。 

• 自愿供款：雇员（及其雇主）可自愿作出额外供款，

为日后退休生活累积更多权益。 

• 扣税：雇员可在计算应课税时扣除强制性供款，而可

扣减款额以每年12,000元为限。雇主所作的强积金供

款亦可作为扣减项目，惟可扣减款额不得超过雇员每

年总薪酬的15%。 

• 豁免：个别人士或若干类别人士及其雇主获《强积金

条例》豁免遵守强积金规定，包括： 

� 受法定退休计划或公积金计划保障而可享退休

金福利的公务员、司法人员和津贴学校或补助学

校教师； 

� 已参加职业退休计划的雇员，但有关计划的雇主

必须获豁免遵守强积金的规定； 

� 由外地来香港工作不超过13个月，或已参加在香

港以外地方成立的退休计划的人士； 

� 欧洲联盟欧洲委员会香港办事处的雇员； 

� 家务雇员；及 

� 自雇小贩。 
 
 强积金制度订明若干特别措施，切合就业人士的需要： 
• 「不可拒收」规定：所有核准强积金受托人不得拒绝

雇主或自雇人士代表雇员或就其本身提出参加计划



的申请。这项规定可避免受托人歧视雇员或自雇人

士，尤其是收入偏低的人士。 

• 保本基金：所有强积金计划必须提供保本基金，而投

资项目只限于银行存款或优质货币市场的金融工具。

设立基金的目的是提供低风险的投资选择，适合即将

退休或不愿承受较短期巿场波动风险的计划成员。 

• 行业计划：行业计划专为雇员流动性高的行业而设。

积金局已为建造业和饮食业设立行业计划。根据安

排，该等行业的成员可参加相同的行业计划，雇主及

雇员便可减省把累算权益由某一计划转移至另一计

划所涉及的行政工作和成本。 
 
监察强积金业界：为确保强积金行业的服务提供者遵守法

例规定，并为计划成员的最佳利益而行事，积金局已实施

各项相应措施，包括： 
• 订立严谨的核准和注册准则：强积金计划必须以信托

形式管理，并受香港法律规管。公司和个人必须符合

有关资本充裕程度、财务稳健程度、合适和适当程度

等严格准则，才合资格成为核准强积金受托人。此外，

要注册成为强积金计划，亦须符合有关内部管控和计

划资产投资的规定。 

• 持续监管：法例赋权积金局规管和监察强积金制度的

运作，以及强积金受托人遵守法例规定的情况。核准

受托人必须定期呈交各项申报表、财务报表和内部管

控报告。积金局亦可进行实地查察，或委聘核数师进

行特别审计和调查，以及制裁违反规定的受托人。 
 
保障强积金计划资产：强积金累算权益是计划成员退休生

活的重要财政来源。强积金制度设有「安全网」机制，以

确保计划成员权益获得充分保障。首先，资本充裕程度和

财务稳健程度的核准准则能确保即使受托人对计划管理

不善，仍有合理程度的财力赔偿损失和改善计划行政。其

次，强积金受托人必须购买足够的弥偿保险，假使受托人

（或由其委托的服务提供者）作出失当或违法行为而导致

计划成员损失，便须作出赔偿。最后，倘弥偿保险未能作

出充分赔偿，计划成员可向补偿基金申请补偿。 
 政府十分重视对计划资产的保障，也有顾及过分严格

的规则或会为计划成员造成成本负担。政府曾广泛咨询立

法机关和业界的意见，并参考过本地和国际市场的一般做

法，才制定各项强积金资产的保障措施。强积金的规管架

构既能保障计划资产，亦合理地顾及计划运作的成本效

益。此外，服务提供者可灵活地管理计划，为计划成员争

取最佳回报，避免不必要的风险。上述审慎的规管和监察

制度以市民大众的利益为依归。 

 
强积金对经济的影响：由强积金制度衍生的退休金资产款

额庞大，有助推动金融市场进一步发展。强积金属长线投

资活动，市场不仅对于获认可评级机构评为符合最低投资

评级的优质债券需求大增，而对于股票和其它投资产品的

需求亦随之增加，这将能带动本港债券市场的发展。 
 截至2008年9月底，强积金计划核准成分基金的资产

净值为2,237.7亿元，当中包括由职业退休计划转移至强积

金计划的资产。 
 强积金为金融服务业带来新挑战和新机会。所有强积

金计划均由核准受托人管理，计划资产必须与营办计划的

雇主、受托人和其它服务提供者的资产分开，交由合资格

的财务机构妥善托管。信托及保管服务、投资管理和计划

管理的需要有增无减，所有合资格的本地和海外服务提供

者均可在强积金业务上公平竞争。事实上，强积金制度有

助巩固香港作为主要国际金融市场的地位。 

 
未来路向：截至2008年10月底，99.8%的雇主、99.2%的

雇员及73.8%的自雇人士已登记参加强积金计划。 
 自强积金制度于2000年12月实施以来，积金局凭借运

作经验，持续检讨强积金法例，以加强制度的效能和效率。

这些年来，若干与运作及技术事宜及投资规管有关的法例

已经过修订。涵盖计划行政及执法事宜的法例修订项目也

在2008年获得通过。积金局现正拟备有关增加雇员对强积

金投资控制的修订建议，以提交立法会审议。 
 为提高强积金基金的透明度，以便计划成员作出切合

需要的投资决定，积金局已发出《强积金投资基金披露守

则》，以改善强积金基金收费及投资表现资料的披露，亦

已推出网上强积金收费比较平台，方便计划成员比较强积

金基金的费用及收费资料积金局更制定《合规标准》，协

助核准强积金受托人建立严谨的合规框架，以便积金局监

察受托人履行法定义务及责任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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